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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管理系統 

1. 基本資料 

1.1 廠商資料檔 

     (A) 使用時機與目的：財產登錄時會記錄購置廠商資料，如有新增廠商或廠商基本資料

維護。其廠商代碼建議使用國家擬定之統一編號為佳。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廠商資料檔】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於畫面框中後按查詢鍵後，則符

合條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並繼續下一筆或存檔後回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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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報表之表尾用印欄 

(A) 使用時機與目的：設定報表表尾中列印簽核之相關用印之銜名。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報表用印欄檔】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於畫面框中後按查詢鍵後，則

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報表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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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單位課室代碼檔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1 此作業項目只有機關財產管理者可以處理。 

2.如新增課室單位或修改課室名稱時使用。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單位課室代碼檔】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於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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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存放地點檔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1 此作業項目只有機關財產管理者可以處理。 

2.新增動產及非消耗品存放地點時使用。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存放地點檔】選項後，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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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者角色與功能權限管理作業 

     2.1 職員基本檔 - 如何指定員工角色 

 (A) 使用時機與目的：查詢、修改員工資料時，即執行此作業。 

『步驟一』：點選【職員基本檔設定】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 『步驟二』：依條件邏輯，找到你要的員工後，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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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進入畫面，依所需之資料修正後，按送出  

 

  

『步驟四』：依照資安規定，密碼應 90 天變更一次，並且不得與前 3 次相同，密碼需包含英

文大寫、小寫、數字及特殊符號其中 3 種，長度為 8~12 位，按修改密碼 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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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產維護（增加、刪除）作業 

    3.1 動產或非消耗品財產增加單輸入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可對財產資料作新增、修改、刪除的動作。。 

⚫ 任何要登錄正式財產，由機關財產管理者結案登錄。 

⚫ 財產編號：如果該批相同品項的財產數量大於 1 時，登錄時系統會自動拆成

數量為 1 的多筆序號。 

⚫ 已登錄為正式財產的資料不可在增加單中修改或刪除，需至【財產目錄維護

作業】進行所有維護。 

⚫ 動產金額以元為單位，無小數位數。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財產管理】-【動產增加單輸入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

鍵，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增加單會顯示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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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紅色欄位為必填，新增財產時必須至少上傳一張照片，按存檔回前畫

面或存檔並繼續下一筆 

 
 

 

(C)重要欄位說明： 

1.入帳日期：為該筆財產需計算入帳月報表之年月。 

2.購置日期：為該筆財產發票或收據開立日期。 

3.財產單位、使用年限：使用者輸入財產分類編號後即可自動帶出，其資料是由【財產分

類號碼檔】中給予的。 

4.使用期限：電腦會根據畫面中之[購置日期 + 使用年限]，自動得出使用期限日期 

5. 保管人/使用人：預設為系統登入人員，可點選人員基本資料檔中，現有之人員為新保

管人或使用人。 

§建議事項： 

⚫ 如購置大批數量且資料相同之財產，但保管人不同時，可利用【複製】逐一新增。

或由一人為該大批數量財產之管人(數量不為 1)，完成增加單作業後，再利用【移

動作業】，個別修正[保管人]、[保管單位]及[存放地點]等資料，可節省財產登錄為

正式財產之時間。 

⚫ 至【財產目錄維護作業】畫面，使用者可輸入增加單號之查詢條件，以利快速取得

欲修正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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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財產目錄維護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維護單一財產編號的財產，其資料在此維護，可修改或刪除。此作業沒有新增，因財

產資料新增需至【財產增加單輸入】畫面執行。 

⚫ 目錄維護下之財產為均已完成登錄，其資料不可刪除，僅可對其存放地點及備註

二等欄位修改之。 

⚫ 財產序號會由相同財產分類編號中未使用的流水號開始續編，由系統自動給號。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財產目錄維護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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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A』：在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修正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 

 

 
 

『步驟二.B』：在資料功能區按刪除 進入以下畫面，確定是否要刪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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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按確定後會進入以下畫面，使用者輸入刪除原因，按存檔後回前畫面，此筆資料會

移至【財產刪除備查作業】中 

⚫ 注意：如確定刪除後，則無法將資料再回復，因此執行刪除作業前請再三確認清楚。 

⚫ 刪除財產及原因，可至【財產刪除備查作業】查詢 

 

 

(C )重要欄位說明 

⚫ 財產序號：是在財產登錄時會根據[財產分類編號 +目前已編碼之最大流水號]往後

序編 

◼ 如財產登錄數量為 4，其財產分類號碼為 301010101 目前已編最大流水號為

000125，則登錄後其財產序號為 000126、000127、000128、000129 

⚫ 殘值：成本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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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產刪除備查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對已刪除的財產資料作查詢的動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財產刪除備查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所有曾刪除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花蓮縣政府財產管理系統                                                                                                       財產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15/83-                                                                        

15 

     4. 財產異動作業（移動、減損） 

4.1 批次移動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如遇到員工調單位、離職或要移轉多筆財產相關資料時，可利用此系統功

能。可做多筆財產使用單位及保管人或存放地點資料作變更記錄。 

⚫ 如欲執行財產移動作業，此財產狀態須為使用中。 

⚫ 可對財產移動異動資料作新增、修改、刪除的維護。但只能更新或刪除最後一次

異動日期之內容。刪除時會將前一次財產異動之情況還原至原來狀況，即自動

將原保管單位，原保管人更新動產主檔，可回【財產目錄維護】查詢。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批次移動作業】，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內所有曾

做財產移動異動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將欲移動資料作勾選，可複選。 

 

 
『步驟二』：勾選完畢後，按批次移動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暫存確認回前畫面，則相關移動資料存入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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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移動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提供對某筆財產使用單位、保管人、存放地點資料欲作變更之記錄。 

⚫ 如欲執行財產移動作業，此財產狀態須為使用中。 

⚫ 可對財產移動異動資料作新增、修改、刪除的維護。但只能更新或刪除最後一次

異動日期之內容。刪除時會將前一次財產異動之情況還原至原來狀況，即自動將

原保管單位，原保管人更新動產主檔，可回【財產目錄維護】查詢。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 A』：點選【移動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

內所有曾做財產移動異動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一 B』：下方查詢結果之資料，逐一點選【確認】後，完成移動作業。若在上方查詢

條件之狀態欄，選擇暫存中狀態，網頁下方會出現本頁全部確認， 按下本頁全

部確認後即會整批確認。 

 

 

 

『步驟二.A』：進入報表-列財產移動單，輸入移動資訊後查詢移動資料，查詢後移動資料會

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勾選列印資料後按下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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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批次減損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如欲對多筆財產做相同的財產减損（含報廢）資料的維護。 

⚫ 已作確認減損的財產不可再做修改、刪除。 

⚫ 作確認減損時需輸入確認日期，作為入帳日期。 

⚫ 如做減損，其撥出專用碼=”Y”，則確認後會做一筆財產登錄於[接收機關]中。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批次減損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可

做減損相關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將欲對減損財產做勾選，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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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勾選完畢後，按暫存確認  

⚫ 進入以下畫面，確定要將勾選資料做減損確認                  

 
『步驟三』：按確定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暫存確認回前畫面，則相關減損資料存入檔案

中，並完成減損暫存。 

⚫ 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相關資料後按減損確認回前畫面，則整批減損異動資料皆完成異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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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減損維護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對『使用中』財產作减損（含報廢、移撥、出售、贈予）資料的維護，即表

示無法再使用此財產。 

⚫ 已作確認減損的財產不可再做修改、刪除。 

⚫ 作確認減損時需輸入[確認日期]，作為[入帳日期]。 

⚫ 如做減損，其撥出專用碼=”Y”，則確認後會做一筆財產登錄於[接收機關]中。 

⚫   減損可分成二種流程： 

◼ 一是屬於[撥出減損]，輸入減損資料後按暫存鍵，然後印撥出單給撥入接收

單位簽收，等撥出單簽回來後再將那張減損單較出來輸入確認減損日期按

減損確認鍵，完成減損程序。 

◼ 一是與其他機關無關的，如財產出售、報廢、等，在輸入減損資料時可直

接按減損確認鍵。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減損維護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曾做財產減損異動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A』：按確認  

⚫ 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確認減損日期】後按送出回前畫面，則減損作業才真正完成。 

 
⚫ 注意: 通常做報廢或贈予可直接做減損確認，但如為撥出則需等[接收機關]簽回確認

後，再做減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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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取消減損作業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對已確認減損的財產，取消減損狀態。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取消減損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可

做復原之已減損相關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 

 

 
『步驟二』：按欲做復原之財產後，出現以下畫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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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產盤點作業  

5.1 列印財產盤點清冊 

(A)使用時機與目的：如做盤點可先將相關財產資料列印。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動產管理系統】，點選【報表作業】－【財產盤點清冊】後，輸入欲查

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可

複選。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卡；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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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紀錄盤點結果 

(A)使用時機與目的：提供逐一登錄財產盤點結果。 

⚫ 針對相同保管課室、保管人為基礎，批次產生盤點結果。 

⚫ 批次產生盤點結果也會將每一筆財產資料記錄於盤點異動資料中，可從【盤

點-單筆】畫面中查看得到。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批次盤點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

條件盤點相關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可複選。 

 
 

『步驟二』：勾選已做財產盤點之財產並輸入結果後，按產生盤點紀錄 進入以下畫面，確定

要將勾選資料做盤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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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按確定  

⚫ 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則整批盤點異動紀錄資料皆完成。 

 

 

5.3 盤點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提供盤點記錄查詢及修改、刪除功能。 

⚫ 如一筆財產編號有兩筆以上之盤點紀錄，只能修改或刪除最後盤點日期的盤

點紀錄。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盤點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值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盤點相關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可進行盤點資料修改或刪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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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列印財產盤點報告表，按下盤點報告表列印，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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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跨機關查詢「閒置未利用」之財產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可查詢桃園縣所有機關閒置未用及低度利用之財產。採購者可依據此紀錄與相關機

關請求移撥，以節省公帑。 

 
(B)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動產管理系統】選項後，點選【跨機關閒置動產查詢】選項後，輸入欲

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閒置未用或低度利用之財產在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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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印各項管理報表 

6.1財產卡 

『步驟一』：點選【動產管理系統】，點選【報表作業】－【動產財產卡】選項

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

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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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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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財產分類明細帳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分類明細帳】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

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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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財產標籤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標籤】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進行欲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動產標籤】注意：此標籤為放大圖片 (實際大小為 5 公分*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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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財產增加單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增加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

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進行欲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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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財產移動單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移動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進行欲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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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財產撥出單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撥出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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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財產毀損報廢單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毀損報廢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

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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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產減損單 

『步驟一』：點選【列印財產減損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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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財產借據 

『步驟一』：點選【財產借據】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

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進行欲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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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動產管理 

  7.1 土地財產增加單：土地資料（建立、更新）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可對財產資料作新增、修改、刪除的動作。。 

⚫ 任何要登錄正式財產，由機關財產管理者結案登錄。 

⚫ 已登錄為正式財產的資料不可在增加單中修改或刪除，需至【土地主檔】進

行所有維護。 

⚫ 土地價值=持分面積 x 公告地價單價，四捨五入至整數，當取得來源為買

賣、徵收、有償撥用、抵繳稅款時以取得價入帳。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不動產管理】-【土地】-【土地增加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

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增加單會顯示在下方 

 
『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紅色欄位為必填，按存檔回前畫面或存檔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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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欄位說明】： 

⚫ 持分分子與持分分母，允許輸入 10位數 

⚫ 權狀字號限輸入 40字元以內 

⚫ 管理單位應為機關本身，不可選至單位（除本府各單位外，本府各單位可選擇輸入

本府各單位或其他機關名稱） 

⚫ 鄉鎮市區：會根據縣市之值帶出相關鄉鎮資料之提示 

⚫ 地段：會根據鄉鎮市區之值帶出相關鄉鎮地段資料之提示 

⚫ 地號：輸入方式如地號 180之一，登打方式 0180 –0001 

⚫ 土地面積：如此筆土地與他縣市共有，則輸入方式還是以共有總面積輸入，會在[持

分分子]、[分母]去表現自己擁有面積。 

⚫ 增減值後入帳面積：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使用分區、編定使用種類：如原以前資料為空白，可至鄉鎮市公所查閱設定；為了

做日後之管理，其資料不可以隨意設定。 

⚫ 管理單位：管理機關為各機關。 

⚫ 增減值後入帳金額：公告地價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公告地價總額：公告地價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公告現值總額：公告現值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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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地價：公告地價之作用，係作為確定課徵地價稅之依據，公有土地免申報地

價，並按地價稅基本稅率千分之十徵收地價稅。於每三年（必要時得延長之）評估

並公告每宗土地之公告地價，供土地所所有權人申報地價後，據以辦理照價徵稅、

照價收買及漲價歸公之用。地政機關於公告申報地價前，先行分別區段、地目、調

查最近一年之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依據地價調查結果劃分地價等級及地價區段，

並提本縣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分區公告。 

⚫ 公告現值： 

(1) 是作為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依據。 

(2) 是作為徵收私有土地時補償地價之標準。 

(3) 是作為照價收買時給付地價之依據。 

(4) 是作為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時，地主給予承租人地價之計算標準。 

(5) 是作為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時，計算遺產或贈與財產價值之標準。 

(6) 是作為金融機構辦理土地抵押放款及民營公司辦理資產重估之參考。 

(7) 是作為公地出售價格之計算加成標準。 

(8) 是作為公有土地有償撥用時，計算地價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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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列印土地財產增加單 

(A)使用時機與目的：挑選土地資料予以列印，此畫面可同時列印多筆增加單資料。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列印土地財產增加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增加單；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進行欲列印財產項目勾選完畢後, 按列印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可同時列印多筆

[土地財產增加單] 



花蓮縣政府財產管理系統                                                                                                       財產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41/83-                                                                        

41 

  7.3 土地帳務異動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針對土地做增減值或減損，或修正土地地段、面積、公告地價、現值。 

⚫ 可對資料作新增，也可對財產的最後一筆增減異動資料作修改、刪除的動作。 

⚫ 整筆減損的帳務異動資料不能作修改、刪除。 

⚫ 增減異動代碼為土地移出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土地增加單到撥入機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帳務異動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

內所有財產增加單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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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A：按新增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將資料存檔 

 
  ※ 使用者按計算後 將會重新計算變更後資料欄位，如 

⚫ 土地面積：如此筆土地與他縣市共有，則輸入方式還是以共有總面積輸入，會在[持

分分子]、[分母]去表現自己擁有面積。 

⚫ 入帳面積：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入帳金額：公告地價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增減面積： 變更後入帳面積 -  變更前入帳面積 

⚫ 增減金額： 變更後入帳金額 -  變更前入帳金額 

⚫ 公告地價總額：公告地價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 公告現值總額：公告現值單價 *土地總面積 * 持有分子 / 持有分母 

輸入財產編號與財產序

號,會將相關資料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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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土地地上物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建立土地地上物資料。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地上物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按修改，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 

 

 

會根據[地上物類別]挑選 

[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顯示相

關之財產分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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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土地清查作業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將土地清查結果記錄於電腦中。 

⚫ 可以一次多筆輸入清查結果，將有勾選之資料更新[土地_主檔]的清查結果欄。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清查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

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1.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輸入盤點結果資料；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

料進行勾選 

2.將所有進行欲勾選資料變更清查結果，清查結果內容可用滑鼠按下拉式選出最

適合內容 

3.輸入清查日期 

4.確定無誤後，按更新清查結果則將清查資料記錄於土地資料中之土地清

查結果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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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土地清查歷史紀錄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查詢曾做土地清查結果之歷史紀錄。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清查歷史紀錄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7.7 閒置土地查詢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 查詢結果可彙整新北市政府所有閒置未利用之土地。 

⚫ 可查看資料之條件為盤點結果是閒置未用。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清查結果媒合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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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土地改良物增加單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作業內容包含了土地改良物基本資料建立、登錄財產並可列印此增加單。 

⚫ 若財產由其他機關撥入，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土地改良物增加單。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增加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

內所有財產增加單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注意：若該土地改良物由其他機關

撥入，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土地改

良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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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A：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將資料儲存 

 
(c)重要欄位說明 

⚫ 財物分類編號：輸入值後會將相關值單位、主要財質、使用年限等帶入畫面中，使

用者不需輸入。其資料來源從【財物分類編號設定】輸入。 

⚫ 財產序號：電腦自動編序號長度為 5碼；新增時會根據財務分類編號加上目前之最

大序號+1 

⚫ 數量：可輸入土地改良物之衡量單位，如長度 20公里或 20個 

⚫ 建築日期：為建立此改良物之日期 

⚫ 取得日期：取得之日期，如他機關撥入日期或工程完成日期 

⚫ 來源機關：如資料是由他機關撥入時，會顯示此欄位 

⚫ 管理單位應為機關本身，不可選至單位（除本府各單位外，本府各單位可選擇輸入

本府各單位或其他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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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B：回土地改良物增加單，按登錄 

 
⚫ 確定後送出回前畫面，則登錄作業完成 

 

 

  7.9 土地改良物主檔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針對登錄後欲修正土地改良物資料。 

⚫ 如果該土地已有帳務資料(增減值)時或已做月報則不可再做刪除或做修正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主檔】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圍

內所有土地改良物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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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在資料功能區按修改，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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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土地改良物_帳務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針對土地改良物做增減值或減損。其狀況如颱風或天然災害時則可做毀損，或縣道原

為 20M，因修護增加 5M，則可做改良增值。 

⚫ 可對資料作新增，也可對財產的最後一筆增減異動資料作修改，刪除的動作。 

⚫ 整筆減損的帳務異動資料不能作修改、刪除  

⚫ 增減異動代碼為其【移撥專用碼】設定為”y”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財產增加單

資料到撥入機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_帳務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帳務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A：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將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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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土地改良物_基地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設定改良物建立在哪塊土地上之關係，可以輸入多筆之土地。 

⚫ 其土地關係資料需在【土地財產增加單】作業中鍵入；如為私人土地可以在【土地

財產增加單】畫面中之使用權設定為”私人擁有”(此資料則不會納入報表中)或不

需在【土地財產增加單】作業輸入，直接在本畫面輸入基地座落位置，不輸入基地

財產分類號碼。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_基地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

條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或在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 

 

如有輸入則相關基地座落省市、

縣市資料會自動帶入。為私人之

土地則可以不用輸入此欄位，直

接輸入相關基地座落省市、縣市

資料即可。 

系統自動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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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土地改良物清查作業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記錄土地改良物清查結果。 

⚫ 可以一次多筆輸入清查結果, 將有勾選之資料更新主檔的清查結果欄位。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清查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1.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輸入盤點結果之資料；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

勾選 

2.將所有進行欲勾選資料輸入清查結果，清查結果內容可用滑鼠按下拉式選出最適合內

容 

3.輸入清查日期 

4.確定無誤後，按更新清查結果則將清查資料記錄於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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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土地改良物清查歷史資料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查詢曾做土地改良物清查結果。 

(B)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清查歷史資料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

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7.14 土地改良物清查結果媒合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查詢結果可彙整新北市政府所有機關學校閒置未利用之土地改良物。 

⚫ 可查看資料條件為清查結果開放查詢者，其設定請查看第四項之 8 小項【基本資料

-不動產清查結果代碼】有細項說明 

(B)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土地改良物清查結果媒合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

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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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房屋建築設備增加單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作業內容包含了房屋建築物基本資料建立、登錄財產並可列印此增加單。 

⚫ 若財產由其他機關撥入，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房屋建築物增加單在本機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房屋建築設備增加單】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財產增加單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若財產由其他機關撥入，系統會自

動產生一筆房屋建築物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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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後回前畫面則資料輸入完畢  

 
重要欄位說明： 

⚫ 主建物面積：依建物謄本而定。 

⚫ 建號：前面填 5位，後面填 3位，有辦理登記的才需填建號資料。 

 

步驟三：回原房屋建築設備增加單，按登錄 

 
⚫ 確定後送出回前畫面，則登錄作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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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房屋建築設備_帳務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針對房屋建築設備做增減值或減損。 

⚫ 可對資料作新增，也可對財產的最後一筆增減異動資料作修改,刪除的動作。 

⚫ 整筆減損的帳務異動資料不能作修改刪除。 

⚫ 增減異動代碼為撥出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筆財產增加單資料到撥入機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房屋建築設備_帳務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A：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存檔後回前畫面將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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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房屋建築及設備_基地資料 

(A)使用時機與目的：建立房屋建築及設備基地上之資料。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房屋建築及設備_基地資料】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

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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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按新增或在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 進入以下畫面，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 

 

 

  7.18 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作業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即將房屋建築及設備做清查，將結果記錄於電腦中。 

⚫ 可以一次多筆輸入清查結果, 將有勾選之資料更新主檔的清查結果欄位。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

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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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1.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輸入清查結果資料；或按選擇全部將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2.將所有進行欲勾選資料輸入清查結果，清查結果內容可用滑鼠按下拉式選出最適合內容 

3.輸入【清查日期】 

4.確定無誤後，按更新清查結果則將清查資料記錄於電腦 

 

  7.19 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歷史資料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查詢曾做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結果。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歷史資料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

鍵，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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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閒置房屋建築查詢 

(A)使用時機與目的 

⚫ 查詢結果可彙整新北市政府所有機關學校閒置未利用之房屋建築及設備。 

⚫ 可查看資料之條件為清查結果是開放查詢，其設定請查看第四項之 8小項【基本資

料-不動產清查結果代碼檔】有細項說明 

(B)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閒置房屋建築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花蓮縣政府財產管理系統                                                                                                       財產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61/83-                                                                        

61 

     8  財產系統各項報表 

        8.1 結帳年月控制檔 

『步驟一』：點選【結帳年月控制檔】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 

⚫ 按下新增後，輸入結帳年月以開帳。 

⚫ 如欲關帳，請按下修改，將開關帳狀態改為關帳，按下存檔後回前畫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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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月結資料產生處理 

『步驟一』：點選【月結資料計算控制檔】選項後，輸入欲計算月份後，按計算 

 

        8.3 財產增減結存表 

『步驟一』：點選【財產增減結存表】選項後，輸入欲列印範圍後按列印，則符合條件範圍

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於報表中 

 

『步驟二』： 

⚫ 報表類別分為：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 

⚫ 期(季)別：會根據報表類別不同，而有不同顯示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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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財產增減報表 

『步驟一』：點選【財產增減報表】選項後,輸入欲列印範圍後按列印，則符合條件範圍內

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於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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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 報表類別分為：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 

⚫ 期(季)別：會根據報表類別不同，而有不同顯示月報表 

 

 

        8.5 財產目錄 

『步驟一』：點選【財產目錄】選項後,輸入欲列印範圍後按列印，則符合條件範圍內所有

財產資料會顯示於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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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 可移動滑鼠，逐筆勾選欲列印之財產卡；或按選擇全部將所有查詢出來的資料進行勾選 

⚫ 將所有欲進行列印財產的項目勾選完畢後，按列印 

 

 

        8.8 國有公有財產分類統計總表 

『步驟一』：點選【國有公有財產分類統計總表】選項後,輸入欲列印範圍後按列印，則符

合條件範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於報表中 

 



花蓮縣政府財產管理系統                                                                                                       財產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66/8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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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個人財產查詢 

 9.1 動產 / 非消耗性物品查詢 

(A) 使用時機與目的  

此功能係提供查詢個人保管之動產及非消耗性物品資料。惟保管人與使用人可能為不

同人員擔任，此查詢係以保管人為主要查詢值。  

     (B) 操作步驟  

『步驟一』：點選【動產查詢】或【非消耗品查詢】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於畫面框中後

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對個人所保管之財產，保管人可點選【修改】，修改其使用人、存放地點

及備註二等欄位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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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品領用管理系統 

     1  基本資料維護 

1.1 物品課室管理階層檔設定 

『步驟一』：點選【物品課室管理階層檔設定】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按查詢鍵後，則符

合條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

繼續下一筆

 

 

1.2  物品分類編號檔設定 

『步驟一』：點選【物品分類編號檔設定】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於畫面框中後

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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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按新增 

進入以下畫面，選擇物品類別，輸入新增的物品名稱及單位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

下一筆 

 

1.3  消耗性物品建立作業 

『步驟一』：點選【消耗性物品建立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

條件範圍內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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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按新增或資料功能區按修改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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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品入庫 

 2.1 物品入庫作業 

『步驟一』：點選【物品入庫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圍

所有消耗性物品領用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入庫相關資料，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

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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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物品領用 

3.1 物品申請補登作業 

『步驟一』：點選【物品申請補登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

件範圍所有消耗性物品領用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領用相關資料，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

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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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品領用作業 

『步驟一』：點選【物品領用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消耗性物品領用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物品管理員至所要領用的該筆資料列按修改，物品尚未領用前仍可修正，領用

後即不允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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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進以下畫面，審核准予領用或拒絕，並輸入領用數量後，按送出回前畫面 

⚫ 若有需要特別註記，可輸入備註資料（16 個中文字） 

 
⚫ 注意：若刪除已請領的資料，則該刪除之物品數量會再加回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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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領用申請 

4.1 庫存物品查詢作業 

『步驟一』：點選【庫存物品查詢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消耗性物品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提供使用者進行物品領用參考 

⚫ 條件邏輯:等於指定的管理單位、等於指定的物品類別、等於指定的物品編號、某幾個

字等於指定的物品名稱、有庫存否(預設為有庫存)  

 
『步驟二』：將游標移至你所要領用的物品列，按申請 

 
『步驟三』：畫面會帶出此筆物品領用的申請單，填上欲領用的數量後，按送出回前畫面即

可；再至物品管理員處，領取物品。(若要變更申請資料，請參考領用申請之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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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物品領用申請作業 

『步驟一』：點選【物品領用申請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消耗性物品領用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同時可提供使用者查詢領用記錄參考 

⚫ 依角色分類，查詢的資料範圍如下: 

1. 總管理員：可查詢各機關單位的資料 

2. 各機關群組物品總管理員：可查詢分類屬性相同(同機關群組)之各機關單位

的資料 

3. 各機關物品總管理員：可查詢該機關內所有單位資料 

4. 課室物品管理員：可查詢該課室內所有單位資料 

5. 物品管理員：只可處理所管理之部門資料(定義在消耗性物品課室管理階層

檔) 

6. 一般使用者：若為主管， 則可查詢該單位及其下屬單位之資料；否則只可

查詢本人資料 

  
『步驟二』：按下新増键，進行領用申請 

⚫ 若改變領用需求，且尚未至物品管理員處進行物品領取時，可按下修改、刪除鍵，進

行領用申請變更及取消 

 

 

       4.3 物品領用查詢作業 

『步驟一』：點選【物品領用查詢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則符

合條件範圍內所有消耗性物品領用統計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提供使用者參考個

人近３０日及本年度所有請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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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表 

5.1 消耗品入庫登記表      

『步驟一』：點選【消耗品入庫登記表】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列印鍵 

 

 

『步驟二』：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5.2 消耗品領用明細表 

『步驟一』：點選【消耗品領用明細表】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列印鍵 

  

 

『步驟二』：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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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課室消耗品收發分類帳 

『步驟一』：點選【各課室消耗品收發分類帳】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列印鍵 

  

 

『步驟二』： 

⚫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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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盤點 

6.1 物品盤點列表 

『步驟一』：點選【物品盤點列表】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範

圍內所有財產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將欲列印條件輸入條件區後，按列印 即可顯示報表 

 

 

 

報表內容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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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物品盤點庫存異動作業 

『步驟一』 

⚫ 當盤點時，發現有質變損壞則輸入質變損壞，扣減庫存；或盤點數量大於(小於)報表數

量，則需輸入盤盈(盤虧)，增加(扣減)庫存 

⚫ 點選【物品盤點庫存異動作業】選項後，輸入欲查詢條件後按查詢鍵後，則符合條件

範圍內所有消耗性物品資料會顯示在下方表格中 

 
『步驟二』：按新增    

⚫ 進入以下畫面，並輸入相關資料後，按送出回前畫面或送出並繼續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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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若刪除舊有的資料，則該筆資料的增加(減少)的數量會再扣(加)回庫存 

 

 


